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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項目總監退任

偉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
事會」）宣佈，唐炳權先生（「唐先生」）退任本公司之高級項目總監一職，自二零
二一年九月十二日起生效。

唐先生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任何意見分歧且無任何與彼退任有關的事宜須敦
請本公司之股東垂注。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唐先生於其任期內對本集團作出的寶貴貢獻。

承董事會命
偉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錦鴻先生

香港，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錦鴻先生、余銘濠先生及邱恩明先
生；非執行董事李俊豪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姍桃絲女士、胡祖杰先生及林
至頴先生。


